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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中臺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
961031 經費稽核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

提校務會議討論 
 

第 一 條 中臺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第

六款規定成立中臺科技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委員會）。 
第 二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，由校務會議代表互選之。 

一、委員應具備以下條件： 

(一)校務會議代表。 

(二)在本校服務滿二年以上。 

二、專任教師至少五人。惟未兼任行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人數不得少於委員總人數

三分之二。 

三、以下人員不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： 

(一)掌理學校總務、會計相關人員。 

(二)本校執行教育部獎補助款專責小組會議代表。 

(三)已連二任本委員會委員者。 

四、委員中宜有一至二人具會計或財經專長。 

五、本委員會委員配合每學年校務會議代表改選後即選舉新任委員。 

第 三 條 本委員會所選之委員任期一年（學年度），連選得連任一次，如遇任期屆滿前因

故出缺，即以本屆經費稽核委員會選舉時之次高票依序遞補之。 
第 四 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由委員互選之。主任委員因事不能主持會議時，由出

席委員公推一人為主席。 
第 五 條 本委員會置執行秘書一人，由主任委員就委員成員中選派之，承主任委員之命綜

理本會相關業務。 
第 六 條 本委員會職掌規定如下： 

一、關於各項經費收支、預算執行及營建購置事項，得為對內之查核及事後檢討。 

二、關於現金出納，得查詢其處理情形及事後檢討。 

三、關於重要校產添置租賃或讓售事項得加以審議及事後檢討。 

四、關於財務上增進效率及減少不經濟支出之事項，得就所見進行檢討並提改進

意見供校長採擇施行。 

五、其他經費稽核事項。 

六、根據前項職責，本會得商請會計室提供有關之會計報告以備參考。 

第 七 條 本委員會依職掌視需要召開會議。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出席。議決事項應有

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。 
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，不得指派或委託他人代理出席。 

第 八 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，得通知校內有關單位選派代表列席報告說明。 
第 九 條 本委員會得聘請相關教師或專業人員若干人組成諮詢小組，協助本會稽核工作。 
第 十 條 本委員會經二位以上委員之提議，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附議，校長核准後，方

得調閱校內帳冊案卷實施調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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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條 本委員會之幕僚行政工作由秘書室負責辦理。 
第十二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，遇有重要事項，經三分之一以上委員連署，得

召開臨時會。 
第十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及工作人員均為無給職。 
第十四條 本委員會辦公費用，應在學校相關經費項下勻支。 
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





